
南通大学商学院（管理学院） 

2023 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转专业考核方案 

根据《南通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、

《关于做好 2023 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转专业有关工作的通

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等有关文件精神和学院的实际办学

条件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，制定商学院（管理学院）

2023 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各专业转入考核方案。 

1. 各专业允许转入人数 

注：降级录取在 2024 级的学生大一学年拟安排在启东

校区学习，一年后回啬园校区学习。 

2.拟申请转入同年级学习者，须获得转入专业下列学科

基础课程二分之一及以上学分 

专业名称 2023 级 2024 级 

国际经济与贸易 5 7 

工商管理 4 6 

会计学 8 15 

物流管理 6 6 

行政管理 6 6 

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 5 

会计学（中外高校学分互

认联合培养项目） 
2 2 

专业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

国际经济与贸

易 

176051153 微观经济学 48 3 

176051089 经济法 48 3 



176051072 宏观经济学 48 3 

176021017 线性代数 A 48 3 

工商管理 

176051153 微观经济学 48 3 

176051071 宏观经济学 32 2 

176051044 管理学 48 3 

176021017 线性代数 A 48 3 

176051137  高等数学 A(一) 96 6 

会计学 

176051079 基础会计 48 3 

176051071 宏观经济学 32 2 

196022007 高等数学 A(一) 96 6 

176051153 微观经济学 48 3 

物流管理 

176051071 宏观经济学 32 2 

176051044 管理学 48 3 

176051153 微观经济学 48 3 

176021017 线性代数 A 64 4 

行政管理 

176041026 中国法律制度 48 3 

176041181 政治学原理 48 3 

176041062 管理学原理 48 3 

176041194 西方经济学 64 4 

信息管理与信

息系统 

176021002 高等数学 A（二） 80 5 

176021001 高等数学 A（一） 96 6 

176041158 信息管理学 48 3 

176041146 西方经济学 48 3 

会计学（中外

高校学分互认

176051079 基础会计 48 3 

176051072 宏观经济学 48 3 



3.学院根据教务处《通知》要求，对申请转入我院相关专

业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查，并明确可转入的年级。拟申请转入

商学院（管理学院）相关专业的学生，请务必扫码加入商管

学院转专业 QQ 群，群号：681167380。验证申请统一格式

为：姓名+学院+学号，学院考核时间、地点将在 QQ 群通知，

请随时关注。（入群二维码请见页尾） 

4. 会计学（中外高校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目）可接收我

校 2023 级普通专业学生和我校中外高校学分互认联合培养

项目内其他专业学生转入。 

5.如资格审核通过后一志愿报名人数小于等于该专业计

划数，学生不需要参加学校考核但需参加学院资格审核（面

试）；当二志愿报名人数超过剩余名额时，学生需参加学院组

织的考核，学院择优录取。 

如资格审核通过后一志愿报名人数大于计划数的，学生

需参加学校组织的英语考试，成绩在计划数前 1.5 倍的学生

参加学院组织的考核（末位同分者均参加）。录取时，学校组

织的英语笔试成绩占比为 50%。 

6.我院的考核方式为笔试，命题老师于考试前一天由学

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在学院专任教师中随机抽取。 

（1）行政管理专业将进行文史知识和综合知识两门考

试。其中文史部分主要考察学生的文史基础知识和写作能力；

综合知识部分重在考察学生基本情况、转专业动机、对转入

联合培养项

目） 
176021017 线性代数 A 48 3 

176051153 微观经济学 48 3 



专业的认知以及相应的专业基础知识等。每门满分 100 分。 

（2）其他专业将进行数学和综合知识两门考试。其中数

学内容和难度与高考基本相当，综合知识重在考察学生基本

情况、转专业动机、对转入专业的认知以及相应的专业基础

知识等。每门满分 100 分。 

7.学院考核的成绩计算： 

总分=学校英语成绩×50%+数学（文史）成绩×25%+综合

知识成绩×25% 

总分相同者，按英语、数学（文史）、综合知识先后顺序

由高到低排名。以上几部分得分完全相同者，通过加试确定

排名。 

8.总分低于 60 分者不予录取。 

9.在转专业文件下发前，学生必须参加原专业当学期的

期末考试，如出现考试违纪或作弊以及其它不符合转专业情

形的，取消其转专业的资格。 

10.成立商学院（管理学院）2023 级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

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转专业学生的考核工作，具体名单附后。 

11.其他未尽事宜，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。 

 

南通大学商学院（管理学院） 

2024 年 4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附： 

南通大学商学院（管理学院） 

2023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

 

组  长：姜朝晖  邵春明 

副组长：潘修华 杨凤华 沈小燕 葛慧敏 钱佳蓉 

成  员：翁明丽  周丽 葛  涛  王国华 王刘飞 刘  

林 周晶晶  

监  督：杨凤华、杨春蕾 

秘  书：孙秋莲    

学院咨询电话：85012563    学院举报电话：85012561 

 

拟申请转入商学院（管学院）相关专业的学生，请务必扫码加入商管

学院转专业 QQ 群，群号：681167380 验证申请统一格式为：姓名+学院+

学号。 

  


